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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802511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之
1號
承辦單位：社區心衛中心
承辦人：楊宇軒
電話：07-7134000轉1657
傳真：07-7225448
電子信箱：yuyang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高雄市藥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17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衛社字第115339037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高雄市合約戒菸機構申請說明 (66512618_11533903700A0C_ATTCH5.pdf)

主旨：為強化本市代謝症候群防治及慢性病整合照護，請貴公會

(協會)協助轉知所屬會員，並鼓勵踴躍申請加入「戒菸服

務合約戒菸機構」，共同照護市民健康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「戒菸服務補助計畫作業須

知」辦理。

二、吸菸為代謝症候群、高血壓、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的重要

危險因子，為協助吸菸者戒菸，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推

動「二代戒菸服務」，結合醫療院所及社區藥局提供戒菸

治療與衛教服務，不僅可有效降低疾病風險，更能提升病

人長期健康成效。為提升慢性病與全人健康照護品質，懇

請大力號召所屬會員加入「戒菸服務補助計畫」合約機

構。

三、有關「戒菸服務補助計畫」，每一位個案一年最多2個療

程，每療程最多8次診察、8次衛教、8週用藥及3次追蹤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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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位個案單一療程（不含調劑費及藥費）最高可申請

3,350元補助，全年最高可達6,700元，補助內容如下：

(一)戒菸治療診察費：每次300元。

(二)戒菸衛教費：每次100元。

(三)戒菸個案追蹤費：每次50元

(四)戒菸輔助用藥補助：不分對象皆免收戒菸藥物部分負擔

費用。

四、敬請院所(藥局)將戒菸服務納入慢性病與代謝症候群照護

流程，攜手打造更完整的社區健康照護網絡。隨文檢附申

請說明（含申請流程、所需資格、合約相關規定）（附

件），有意願加入者，請於115年4月30日前填寫線上表單

（網址: https://forms.gle/XncnCRVkmSS1x7rz8），以利

後續輔導加入合約戒菸機構。

五、另有關「戒菸服務補助計畫作業須知」，請逕至國民健康

署戒菸治療與管理網站（首頁https://ttc.hpa.gov.tw/＞

作業須知＞戒菸服務補助計畫作業須知）查詢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縣醫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藥師公
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牙醫師公會、高雄市診所協會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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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合約戒菸機構申請說明 
吸菸為代謝症候群、高血壓、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險因子， 透過在基層診所

導入戒菸治療與衛教服務 不僅可有效降低疾病風險 更能提升病人長期健康成效。為提

升慢性病與全人健康照護品質 誠摯邀請貴診所加入「戒菸服務補助計畫」合約機構。 

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《戒菸服務補助計畫作業須知》 診所醫事人員取得戒菸

服務人員資格後， 可提出合約戒菸機構申請， 通過後即可提供戒菸治療、衛教及追蹤服務 

並依規定申請相關補助費用， 戒菸服務可與既有門診併同進行， 顧醫醫療品質與診所務務

可行性。 

對診所而言， 診所加入「戒菸服務補助計畫」 不是增加加項服服務 更可提升慢性病

與全人照護品質 強化與病人之長期信任關係 並善用政府資源 讓專業付出獲得合理支

持 把戒菸變成代謝症候群照護的關鍵項環。 

本計畫補助每位符合資格個案 項年最多 2個療程， 每療程最多 8次診察、8次衛教、

8週用藥及 3次追蹤。若有特殊情形 得評估提供第 3療程 須於病歷中敘明理由。 

每收項位病人 每項療程（最多 8週）診所最多可申請以下補助： 

✓ 戒菸治療診察費：每次 300 元 

每次 300元×最多 8次＝2,400元 

✓ 戒菸衛教費：每次 100元（項對項面對面） 

每次 100元×最多 8次＝800元 

✓ 戒菸個案追蹤費：每次 50元 

滿 3個月、6個月及 1年追蹤 各 50元 合計 150元 

✓ 戒菸輔助用藥補助：尼古丁替代療法及處方藥皆有補助 

尼古丁貼片、咀嚼錠、噴霧或處方藥（如 Champix，、Varenicline，、Bupropion等）， 

依務際用藥週數與品服核務申報 

故每位病人單項療程（不含調劑費及藥費）最高可申請 3,350元（2,400 + 800 + 150 

= 3,350元） 項年 2個療程（不含調劑費及藥費）最高補助金額為 6,700元/人。 

對病人而言， 戒菸的醫療自付額低， 讓濟 負擔大幅下降， 有有專業人員陪伴 戒菸

成功率高於自行戒菸， 同時改善血壓、血糖、血脂與體重控制， 降低未來疾病與住院風險，。

對代謝症候群個案而言 更增項舉多得的健康投資。 

敬請貴診所將戒菸服務納入慢性病與代謝症候群照護流程 攜手打造更完整的社區健

康照護網絡， 如需申請流程、資格說明，、合約相關規定或相關課程資訊 歡迎洽詢本局，（聯

絡人:楊先生/林先生 電話 07-7134000#1657/1653），、所衛衛生所或國民健康署戒菸治療與

管理窗口 請洽【02-23510120】 有意願加入者 請於 115年 4月 30日前填寫線上表單

（網址: https://forms.gle/XncnCRVkmSS1x7rz8） 以利後續輔導加入合約戒菸機構。 

申請意願同意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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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合約戒菸機構申請流程

 

• 收到國民健康署回函同意通知可執行業務日期後

才能提供戒菸服務。 

※備註： 

有關報准支援，：於登記執業場所以外提供服務者 應於事

前依相關法令規定向所在地衛生局申請報准 並須提出服

務計畫書 由所在地衛生局轉送國健署同意後 始得執行，。 

完成 

戒菸服務合約 

• 「醫事人員戒菸服務訓練系統」提供務體課程資

訊和線上課程 依據不同職類完成課程(含測驗及

滿意度調查)並符合總時數規定 即可取得戒菸服

務人員資格： 

✓ 醫師(西醫師及牙醫師)：共同課程 3小時及

專門課程 3小時 

✓ 藥師、其他醫事人員及公共衛生師：共同課

程 3小時及專門課程 7小時 

• 戒菸服務資格屆期前完成繼續教育課程 4 小時 

可展延效期 6年。 

取得戒菸服務

人員資格證明 

• 健保特約醫事機構其執業登記之醫事人員或公共

衛生師具有效期內之戒菸服務人員資格者 得依

該機構及服務人員之類別 提出申請。 

• 申請戒菸服務合約機構可於「醫療院所預防保健

暨戒菸服務整合系統」網站提出線上申請， 或下載

所需文件表單使用紙本申請， 需檢具申請表、服務

人員相關證明文件及用印後之戒菸服務補助計畫

契約書項式二份。 

申請戒菸服務 

合約機構 

契約書送國民健康署 

戒菸治療與管理窗口 

https://ttc.hpa.gov.tw/Web/Essentials.aspx

